围板箱具动态租赁服务合同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Logistics Equipment Rental Service Contract


[image: ]合同编号：COPK-20240405-MSR055-DT001



网址：www.co-pk.com联系人：王栋林。电话：180 2008 5257  邮箱：wdl@co-pk.com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华科五路三五互联1号楼1705室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银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762 6012 2000 0697 25
税号：9113 0983 0774 9864 4J
电话：0317-5965339
乙方：联合众企塑料包装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区中北镇花溪15-1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北支行
账号：1229 0905 2910 802
税号：9112 0111 MA06 AGB27F
电话：180-2008-5257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同，以期共同遵守。
1. 管理服务内容
1.1. 此合同内管理服务所涉及到的双方各自负责操作节点如下（如有附加的中间地点，在备注中注明）：

	责任
	操作从
	供给
	备注

	乙方-发货（空箱）
	联合众企天津CMC
	河北光华
	

	甲方-发货（满箱）
	河北光华
	成都一汽大众
	

	乙方-收货（空箱）
	成都一汽大众
	河北光华
	


1.2.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管理服务内容包含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提供服务Service 
	备注 Remark

	器具投入（采购）
	含

	[bookmark: _Hlk290560172]空箱的清洁,维护和维修
	含

	空箱的现场回收和在不同网点的操作服务
	含

	空箱装卸搬运和仓储服务
	含

	空箱配送
	含

	空箱回程运输
	含

	利用系统进行计划和库存管理控制
	含


1.3. [bookmark: _Ref447893985][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4]甲方应当提供给乙方下面的信息，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以保证服务和操作的持续满足:
	提供信息Information
	备注Remark

	[bookmark: _Hlk290564713]每月产能的预计（滚动计划）以协助料箱的投放计划
	含

	每周的需求和供货频次
	含，提前一周下达通知

	提供每天的成品箱发货数据
	含

	交货和收货地址
	含


1.4.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器具标准详见包装方案，数量及内外部尺寸（长x宽x高）在以下列表中。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套数
	产品
	外部尺寸
	内部尺寸
	内衬

	150
	1210围板箱
	1200*1000*1150
	1140*940*950
	1：5


1.5. [bookmark: _Ref406163031][bookmark: _Ref301254340]一套箱子包含以下具体组成项目（以及丢失补偿金额和损坏修复金额，不含13%增值税）：
	明细
	托盘
	围板
	顶盖
	内衬
	其他

	具体数量
	1
	1
	1
	1*5
	0

	单箱金额RMB
	260
	320
	150
	125*5
	


2. 合同的开始、有效期和终止
2.1.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2. 有效期，服务开始和结束日期如下: 	
	合同期【年】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备注

	3
	2024年04月20日
	2027年04月19日
	[bookmark: OLE_LINK13]（以甲方首批下单时间为准）


2.3.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合同结束前，乙方须配合甲方进行终止服务的工作。如不续约，甲方应在合同期满前60天向乙方提出，并在合同期满后30天内无条件归还全部管理器具。如甲方没有在合同期满前60天提出不续约通知，则本合同自动顺延一年，且顺延次数不限。
3.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合同价款，付款安排，收费项目及价格确认
3.1. 服务费：按照甲方每月客户实际收箱量 * 合同未税单价计费，如有小数点，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每月结算一次。次月1日----3日对账，5号之前开票请款，乙方出具13%增值税发票。
	单价/次/套（未税）
	数量
	每月最低使用量基于报价总箱量
	费用合计

	145元（RMB）
	客户实际发箱数量
	|X|70.0 % 有内衬)
	按实际发生

	
	
	
	

	100元（RMB）
	客户实际发箱数量
	|X|70.0 % 无内衬)
|_|80.0 % 有内衬)
	按实际发生


3.2. 超期占用费：如甲方因库存积压、占用等导致整个循环周期超出了定义的循环周期时，将导致乙方多投入额外的器具供甲方进行周转，同时甲方需按本协议约定单价支付相应的超期占用费，超期占用费每月结算一次，次月1日----3日对账、开票请款，乙方出具13%增值税发票。
循环周期定义：甲方工厂和存储（7）天+成品运输（5）天+三方仓库（7）天+客户端（3）天+回收（5）天+空箱运输（5）天+清洗存储（3）天共计（35）天，每年每箱转动10次，按照约定空箱不能低于70%的转动次数，即1个箱子每年最少转动7次，低于7次，于每年的12月底，随12月份对账补齐。
3.3. 短驳费：甲方每次叫货数量低于（40）套包装箱以下，乙方按（600）元/车(未税)进行额外短驳收费，每月结算一次。次月1日----3日对账、开票请款。乙方出具9%增值税发票。
3.4. 发箱费：基于合同的完成,服务费里面已经包括了首次从乙方到甲方的运输费用，和末次从甲方到乙方的运输费用。如果甲方提前解除合同，则由甲方全额支付末次将箱子运回乙方的运输费用。
3.5.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对账单后【2】个工作日内（对账期）进行确认，如有异议，应在对账期内书面提出，否则将视为甲方认可乙方对账单的全部内容。
3.6. 支付条件及方式：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60天内，将到期服务费以电子汇款方式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如下：
开票抬头：联合众企塑料包装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税号：9112 0111MA06AGB 27F
单位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花溪苑15-1-803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北支行
银行账户：1229 0905 2910 802
承兑行号：3081 1002 3245
3.7.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延期付款，每日按应付金额之百分之零点二五收取滞纳金利息。
4. 质量保证
4.1. 乙方所提供的周转器具需满足双方所确认的要求，在甲方能够证明是由于乙方的箱子质量问题导致的产品货损，乙方对损坏部分（按照生产成本）负责赔偿。
4.2. 合同期内，如果甲方要求变更包装形式或包装方案（包含内衬），所涉及的包装变更费用，由甲方承担。
5. 责任及义务
5.1. 为保证甲方生产及零件配送，甲方应当在（每月28日前）向乙方提供下月零件生产计划，在（每周四前）向乙方提供下周物流器具需求量（波动范围在20%以内）和供货频次。
5.2. 乙方器具回收后按乙方统一作业标准进行清洁，清洁服务已包含在管理费中。原则上按照甲方提出的周需求日期为乙方的送货时间。
5.3. 甲方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乙方的器具管理做现场检查；乙方也有权对甲方器具管理做现场检查。
5.4. 乙方提供的器具在甲方工厂内使用时，甲方应有专人负责并做到专用于本合同项目。器具仅能用于双方约定的项目范围之内。甲方不能在管理的包装箱上随意粘贴看板或标签（除标注区域外)。
5.5. 甲方责任内（甲方的责任范围从收到乙方派送的空箱开始到甲方的三方物流或客户完整签收周转箱为止）。器具如有丢失或损坏维修等，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赔偿。赔偿标准按照1.5条规定折价执行。	Comment by CZ: 可具体约定折价比例。
5.6. 甲方每次发货后提供前一天的详细发货记录，供乙方做器具跟踪及对账单。在甲方厂区内的空箱量以及甲方产品所占用箱量总和不能超过循环周期约定总量。
5.7. 在甲方产量波动小于等于20%并提前一周提供需求计划的情况下，乙方应保证甲方用箱。
如甲方或主机厂增量需要乙方增加器具，双方重新约定所需的循环总投入量以及最低配送量，甲方需提前30天（节假日除外）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30天内提供相应数量的器具。以附件形式增加到主合同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5.8. 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天内完成首次交货，乙方提供的器具应符合双方约定确认过样品标准。甲方检查并签收器具。
6. 相关违约赔偿
6.1. [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4]如甲方在合同第一年内非因乙方原因单方解除本合同，应赔偿乙方的投入损失（甲方实物投入的全部包装费用）。如甲方在本合同期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内违约提前终止本合同，应赔偿乙方的投入损失（甲方实物投入的全部包装费用）/2。详见-1.5-。
6.2. [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bookmark: OLE_LINK111][bookmark: OLE_LINK112]在双方约定的循环周期的循环总量内，在甲方提前一周提供需求计划的情况下，如果乙方未能按照甲方的用量需求及时提供器具，发生此情况的，罚款500元/次；两次以上的，罚款1000元/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引起的退换运输费，管理费，仓存费等，如严重到引起停线，乙方还应做出相应的赔偿。	Comment by CZ: 请视实际情况判断是罚金否合理。
6.3. 因主机厂的订单取消导致项目无法继续进行，甲方归还全部乙方资产后，乙方不在向甲方索赔。
7.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4]器具维护与另行协商事宜
7.1. 服务期间，在甲方工厂和运输途中甲方对使用的包装应规范使用，妥善保管，超载、人为撞压、意外腐蚀等非包装本身原因而出现的损坏，其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
7.2. 技术协议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由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及时修改。
8. 其它
8.1. [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6]本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执行，以及在本合同项下发生争议，应当适用已经公布、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2. [bookmark: OLE_LINK117][bookmark: OLE_LINK118]不可抗力：由于水灾，火灾，台风，地震，干旱，战争或协议一方无法预见，控制，避免或克服的其他事件导致不能或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该方不负责任。但是，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须尽快将发生的事件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15天内将有关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寄交对方。
8.3.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双方应当互相协商，以及时、迅速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双方均有义务尽一切合理努力将该不可抗力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8.4.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该争端可提交双方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据现行的法律进行裁决。
8.5.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正本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以双语描述，如有任何歧义最终以中文版本为准。
8.6. 如有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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